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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綠能產業園區」土地徵收第二次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11年 2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0分 

二、 開會地點：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2樓簡報室 

三、 主持人：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副局長富仁 

四、 簡報：詳附件一 

五、 出席人員：詳附件二簽到簿 

六、 出席單位及民眾意見： 

（一） 馬○煌先生 

1. 今天會議簡報資料好像沒看到也沒公開，網站上也看不到，

資料要怎麼取得，事先也沒有公布，這個綠能產業園區所

有開發過程一直都是這樣，民眾拿不到資料，資訊不對等，

開會也都很臨時，這個狀況很不像一個政府的感覺，好幾

次的公聽會簡報資料都拿不到，上次公聽會的會議紀錄也

沒看到，感覺很不光明正大，萬一損失民眾的權益是很糟

糕的事情。 

（二）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請規劃單位先針對與會代表的意見進行說明。 

（三）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第一次公聽會的會議紀錄已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寄發，在

12月 16日也已經張貼在市府的網站。 

（四） 徐○珊小姐 

1. 不好意思，我補充一下，上次 1月 21日會議紀錄在哪裡，

已經超過 1個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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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1月 21日的會議紀錄，我們目前已經先提供給經發局，但

是經發局還在簽核當中，因為中間遇到過年期間，所以簽

核速度比較慢一點。 

2. 今天的簡報資料會納入第二次公聽會的會議紀錄，一併公

告及寄發給有發表意見的人士。 

（六） 馬○煌先生 

1. 今日我們手邊沒有資料，要怎麼對等，怎麼跟你們談，這嚴

重損害民眾的權益，你們總是不公開，到了現場後手上又

沒有資料，這已經不是第 1 次了，屢勸不聽，最起碼應該

要對等。 

（七）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110 年 11 月 22 日土地徵收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錄已經

寄發，且已公告在市府網站，再請關心這部分的相關人士

到網站上去了解。 

2. 有關 1月 21日座談會資料，內部文件彙整及簽核的程序還

在辦理中，請業務單位盡速辦理簽核作業，並盡速寄發給

當天參與會議或有寄發通知的對象。 

3. 簡報部分未來在寄發會議紀錄會連同簡報一併寄出，另請

業務單位盡快準備今日簡報資料，提供給現場有需要民眾。 

（八） 徐○珊小姐 

1. 請問 1月 21日會議紀錄會不會放到網路上。 

（九）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是不是能建議把問題一次講完，如果有遺漏要第二次發言

我們都歡迎，避免一問一答的方式，請好好把您的意見做

一個說明，讓我們統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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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馬○煌先生 

1. 現在我們的發言都不算發言，這是程序問題，因為手上都

沒有資料，要怎麼開會，以為民眾不會開會，這要怎麼跟你

們對等，科學在哪裡?行政程序在哪裡?工業區科科長跟我

保證政府做事情絕對公開公正，結果什麼都不知道，我現

在說的是程序問題。 

（十一）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請業務單位立即處理印製簡報資料，也請顧問公司代表針

對民眾意見，詢答部分進行辦理，各位如果有任何想發表

意見，歡迎提出。 

（十二） 徐○珊小姐 

1. 程序問題，上次 1月 21日會議沒有公告，這是一個很嚴重

的行政瑕疵，今天的會議有公告，所以會議紀錄也要公告，

還有 1月 21日會議沒有公開公告超過 1個月了，會議紀錄

也沒有出來，我要求往後所有會議紀錄完全都要上網公告，

就是在臺南市政府的公告，不要讓人民覺得天啊，現在政

府是把資料藏在哪裡，有沒有出來，今天的會議是依環評，

還是依產創，都是你們在講，所以很簡單，公平公開公正，

我要求以後所有會議都要在前 10 日公告在臺南市政府網

站公告，包括會議紀錄，我覺得不應該超過一個月，超過一

個月真是有點太扯了；另上次會議都沒有跟民眾說如果要

補充書面意見要寄到哪裡，但是我有寄，請經發局確認不

要漏掉，之後請記得將會議紀錄公開在臺南市政府網站上，

我講的都是很簡單的程序問題，坦白說超過 30日還沒出來

真的是太扯了，還有每次開會前 10日要公告在網站上，我

要求的很簡單，這是身為公民知的權益，臺南市政府經發

局有聽到嗎，請公開透明，我在講一次，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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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有關徐小姐的意見，請顧問公司進行說明。 

（十四）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一個園區的開發，需要辦理的程序非常的多，那我們依據

的相關法令也非常的多，所以 11 月 22 日會議依據的是可

規與第一次土地徵收，土地徵收條例有規定，如果需要取

得私有地土地徵收，需要辦理第二次公聽會，這個案子的

私有地地主，曾經召開過會議，邀集所有私有地地主來協

商，因為其中有 1 位地主地址不明，所以我們找不到人，

其他人其實都支持這個案子，也同意在價格合理的狀態下

協議價購，所以今天的第二次公聽會是依據土地徵收條例

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辦理，主要的對象是私有地地主。 

2. 1月 21日會議雖然會議通知是載明公聽會暨座談會，但是

那個會議並不是任何法令要求的會議，所以我們沒有在網

路上通知、公告，主要通知的對象是第一次公聽會以及環

評公開會議曾經與會及表達意見的相關團體跟個人，我們

有分別通知，因為 1月 21日會議不是法定會議，所以沒有

在網路上做開會通知的公告，至於會議紀錄在簽核中，經

發局未來可以把它公告，以後的會議，如果這案子進入相

關審查程序階段，各個審查單位都有網站，環評的資料會

公開在環保署架設的網站，會議紀錄也會公開在上面，營

建署開發許可的部分也有相關的網站，會議紀錄、計畫資

料一樣會公開在網站上，所以請關心的團體或民眾可以到

這兩個網站下載，因為相關的資料都非常多，以上簡單說

明。 

 

（十五）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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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顧問公司的說明，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十六） 徐○珊小姐 

1. 說明會跟公聽會還分法定跟非法定，上次的發言不就都非

法定，有沒有依照法定或非法定都你們在講，你說資料都

會公開在網站上，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要進環評委員會，公

聽會的意見非常重要，公聽會沒有呈現，就沒有辦法進入

環評審查委員會，等到我上網站找資料，早就來不及了，我

現在就要對等討論，不要叫我們最後才去看，我要的是現

場，還有我對於剛剛的解釋非常沒辦法接受，竟然還有分

法定跟非法定，不然上次是非法的嗎?那我們上次的準備都

非法的嗎?這樣不對，不是你們自己講這個依什麼法、這個

沒有依法，你知道至少要依環評法嗎?公務員行政都沒有依

任何法，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對嗎?我不接受你剛剛的

說詞，所有都要依環評法，謝謝。 

（十七）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依據環評法規定的公開會議，已經在 110 年 11 月 22 日下

午舉辦，那就是依據環評法所規定的。 

（十八）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第一次土徵會議及環評說明會，我們都依照法令的程序召

開完畢，剛剛提到 1 月 21 日會議在公所這邊有做一個說

明，係因為地方有很多關心這個案子進度的民眾，所以我

們辦理說明會，將目前的進度，還有民眾關心的議題，做一

個說明，針對會議紀錄，我們會請業務單位盡速簽辦完畢

並寄發給出席的人員，也會上網到臺南市政府網站。 

2. 另簡報資料已經提供給各位，這部分也請業務單位在作業

上要更嚴謹，以上說明。 

（十九） 馬○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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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年前的勘址會議，會議裡面的所有內容、程序，坦白講跟

事後的會議紀錄差十萬八千里，甚至有違法、亂載的事情，

而且證據十足，我們已經跟你們提出要求不能這樣，這會

議是很要緊很公開的，竟然發生亂載，你們是有前科，要我

們相信你們，你們要好好做給我們看，副局長，請問這有困

難嗎? 

（二十）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馬先生既然您剛剛有提到這樣的指證，如果確實有我們該

改進的部分，請業務單位跟顧問公司確實改進；另外您剛

剛提到的部分，希望可以有明確的資料、證據來佐證，確實

在做為或是文件上有一些錯誤或是疏漏的部分，要確實指

證出來。 

（二十一） 馬○煌先生 

1. 很確實，沒有會議決議卻有 7 點會議決議出來，高雄水利

會沒有到場，臺南市水利會說一定要參考水利會的意見，

都沒有寫，最後就結束了，哪來的決議，會議紀錄都亂載，

這是公開的會議不是私人的會議。 

（二十二）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因為現場應該是沒有準備資料，或是有哪位可以針對這部

分來回應。 

（二十三） 馬○煌先生 

1. 顧問公司 2 位都在現場，我是說經發局對這種事情千萬要

公開公正，請問這很難嗎? 

2. 我們所擔心的是今天，還有上次公聽會的會議紀錄，我們

都沒有看到，看到以後你們都寄出了，萬一內容又像 2 年

前記載不實或是亂載，那我們找誰申訴、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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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剛剛提到 2 年前的事情，因現場沒有提供資料，無法適時

回應。 

2. 會議紀錄會盡速完成並寄發，如果對內容有疑慮，我們都

歡迎提出指正，會議記載內容與當天認定有不符合的項目，

請提供出來，這部分市政府也會快速跟民眾回應。 

（二十五） 徐○珊小姐 

1. 2 年前選址會議的會議紀錄 3 個多月才出來，而且不准我

錄影，所以我真的沒辦法相信臺南市經發局，前科累累。那

現在 1月 21日會議紀錄幾號出來，不准再拖，就是因為非

法定你們才能拖，可以這樣子嗎?可以隨便亂改嗎?沒關係，

請問什麼時候會出來，不准再拖 1 個月，已經超過 1 個月

了，不可以像兩年前的選址會議一樣超過 3個月，非常扯，

請給我一個期限，並要公告在網站上，請給我答覆，不要說

要回去討論，然後又過了 3個月。 

2. 另外補充，以後所有會議都要依環評法，沒有所謂的非法

定，因為你們說 1月 21日會議是非法定，所以會議紀錄什

麼時候出來都可以，環評法的規定公聽會可以開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但有規定幾天內會議紀錄就要出來，從頭

到尾就一個程序，上次就一個前科，所以 1月 21日會議紀

錄給我一個期限。 

（二十六）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剛剛一直在討論法定、非法定，但原則上都是公聽會，只是

法令程序是依據哪個法規，另外會議紀錄會請業務單位盡

快簽辦，但簽辦還是有所謂的程序，另剛剛有提到的公文，

您發文日期是 2月 21日，您要我們另案辦理，針對您的意

見獨立發文，還是要併入原來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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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徐○珊小姐 

1. 要併入，因為上次你們沒有說如果有書面意見要幾日內給

誰，那我再等你們的會議紀錄，但等超過 31天還是等不到，

所以我只好發公文給你們，那我希望可以併同。 

（二十八）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您希望併同，那我們需要另外時間去做處理，這是 2月 21

日發文，我們是 23日收到文，那我們就依照您的意見，請

給我們一些時間處理，因為之前的會議紀錄已經在簽核中

了，如果要併同的話，時間可能會再延誤，如果您希望盡快

收到會議紀錄，那是不是我們把兩案分別處理，如果希望

併在一起，總不能說昨天剛收到公文，今天就要給答覆，這

樣要求不太可能，也有點不太合理。 

2. 另外請問與會的機關代表、土地所有權人有沒有意見。 

（二十九） 土地所有權人 郭○和先生 

1. 我的土地是在大馬路旁邊，不是巷子裡，距離交流道很近，

我問了在地其他人，這一坪應該不只 1萬 7,000元，這一坪

應該有 4、5萬元，或是有沒有辦法用土地換土地。 

（三十）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針對土地協議價購的合理性，還有其他例如換地的作為，

請顧問公司說明。 

（三十一） 合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1. 有關於土地價格的部分，我們在之前針對私有地土地所有

權人會議的時候也有說明，我們所蒐集到的是時價登錄網

站上面的資料，當然每塊土地的條件是不一樣，以後不管

是徵收或是協議價購，都會是委託估價師針對個別的土地

去估價，估價師的估價是在以後辦理，並不是在現階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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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出一坪 17,000元左右是附近農地平均成交行情，並不

是用那個行情來徵收您的土地，以後不管是協議價購，還

是徵收，都會是用市價，由估價師進行估價。 

（三十二）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蕭富仁副局長 

1. 謝謝顧問公司的說明，之前在說明會的時候有提到一坪 1

萬 7,000 元是鄰近農地價格的概估，未來會依程序辦理協

議價購，會再委託估價師來進行估價，針對估價價格會再

辦理協議價購的會議來跟所有權人說明，如果協議不成，

再依後續的程序辦理，所以針對您的土地價格，後續會正

式委託專業估價師的團隊來進行估價，再依照包含鄰近土

地參考價格、土地的位置區位等相關條件，進行詳細估價，

估價的價格會在後續的會議跟土地所有權人進行說明；另

外換地部分，原則上後續的土地，包含台糖土地就會採用

合作開發模式，一般公有土地就按照公有土地處理程序，

來做專案讓售，私有土地部分是走協議價購，還有後續徵

收，所以原則上不會有換地作業，以上說明。 

2. 如果各位貴賓還有其他的寶貴意見歡迎提出，再次跟各位

說明，今天的會議我們一樣會盡速辦理，各位寶貴的意見，

我們都會納入會議紀錄，跟各位答覆，所有的會議紀錄都

會併入我們的相關書件，報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如果後續

各位有其他書面意見，歡迎寄到臺南市政府經發局，再次

感謝各位出席今天的會議，如果各位沒有意見，那會議就

到這邊，謝謝各位。 

（三十三）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區處(書面意見) 

1. 分回土地比例依部頒以不低於百分之 30為原則。 

2. 如產生土地增值稅應由開發單位負擔。 

3. 土地之地上物應依法補償。 

（三十四） 土地所有權人 方○佐先生(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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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土地招商可以讓地主有優先權，讓我們可以在本來自

己的土地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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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現場照片 

  

現場會議情形 現場會議情形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會場公告 會場地點指引 

 

八、 散會：111年 2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3時 00分 


